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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- 專營巴士服務 

書面意見 

 

專線小巴服務往往遭到忽視，甚至過去有政府官員指小巴並非必要

的公共交通服務。可是當政府推動鐵路服務，又要小巴業界配合提

供支持，可見政府對小巴業界的態度是「有事鍾無艷，無事夏迎春」。 

 

營辦商對專營巴士服務提出意見，也許讓人認為不恰當，甚至認為

有所謂的「抽水」行為。但是，過去專線小巴業界提出建議改善對

市民服務的時候，尤其是涉及小巴座位數目的問題時，卻遭到包括

專營巴士公司等其他公共運輸企業的批評；而且特區政府曾表示指

小巴並非必要的公共交通服務，更有為這種爭論火上加油。  

 

必須強調的是，從服務模式的本質上，巴士及小巴並非競爭對手，

而 是 互 相 補 足 的 合 作 關 係 。 就 以 元 朗 區 內 多 條 服 務 鄉 郊 的 巴 士 路

線，包括 54， 76K， 77K 等，巴士公司採用大型巴士，甚至載客量

近百人的雙層巴士，但客量需求低做成浪費；而巴士公司考慮成本

效益而編定班次疏落，卻影響居民乘車需要。  

 

可是當局和巴士公司仍未有意識到有關問題，近年新開辦的路線如

251A、 251B，同樣存在相同的問題。對巴士公司而言是成本負擔，

服務質素又未能滿足乘客期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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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若這些路線改由專線小巴接辦，細小的車輛就較低成本負

擔，較易維持服務，較專營巴士更靈活的車務管理安排，也可以應

付客量需求。表面上似與巴士公司進行爭奪，但是，這些客量低，

或繁忙與非繁忙時間需求差距大的路線，巴士公司在成本和車務管

理上有相當的壓力，要是能調撥資源到其他更具成本效益的路線，

卸下這些低客量路線造成的負擔；小巴營辦商擴充業務，兩者能同

時得益；而且，這樣的安排更容易滿足市民的乘車需求。可以見到

一個巴士公司、小巴公司、市民三贏局面，並說明巴士、小巴並非

互相競爭的對立角色。  

 

只是現行法例下小巴只能接載 16 名座位乘客，是要落實這個概念的

最大阻力。  

 

因此，本人建議委員會和政府當局在公共交通策略研究的工作上，

將專營巴士及小巴的互補關係作分析，好使本港的公共交通服務更

臻完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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